






广 东 省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厅     
 

以此件为准           粤工信园区函〔2019〕747 号 

 

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

关于开展 2019 年省产业共建 

财政扶持资金项目入库工作的函 

 

汕头、韶关、河源、梅州、惠州、汕尾、江门、阳江、湛江、茂

名、肇庆、清远、潮州、揭阳、云浮市政府： 

    为落实《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支持珠三角与粤东西北产业共建

的财政扶持政策》（粤财工〔2016〕384 号），根据《广东省人民

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》

（粤府〔2018〕120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现就各地市开展 2019 年

省产业共建财政扶持资金项目入库工作有关事项函告如下。 

    一、尽快启动 2019 年第一批项目入库工作 

    按照省委、省政府关于深化省级预算编制执行监督管理改革

的要求，从 2018 年开始，产业共建财政扶持资金项目的审批权

限已下放至地级市（地级市不得再向县区下放审批权限）。自本

函印发之日起，各地市可按照《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支持珠三角与

粤东西北产业共建的财政扶持政策》（粤财工〔2016〕384 号）

和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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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外资若干政策措施（修订版）的通知》（粤府〔2018〕78 号），

尽快组织开展 2019 年第一批产业共建财政扶持资金项目入库工

作，并于 5 月 30 日前按规定向我厅报备项目入库情况。 

    二、加强项目库动态管理工作 

    专项资金全面实施项目库管理，未纳入项目库的项目，原则

上不安排预算。产业共建资金项目入库工作政策性强、涉及政府

部门多，为做好项目库管理工作，建议各地市由工业和信息化主

管部门牵头，发展改革、科技、财政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生态

环境、商务、市场监督管理、统计、税务等有关部门密切配合、

协同开展，共同确保财政资金安全、推动财政资金发挥效益。 

    资金申报入库工作细则和申报通知由各地市负责制定，如需

省有关部门指导、明确有关问题，可按照业务对口的原则，径向

省相应职能部门请示。我厅整理了近两年产业共建资金评审有关

情况的处理建议，供各地市参考。企业申报时限由各地市结合实

际自行确定，原则上申报时间不少于 20 天。 

    财政预算优先安排先入库的项目。今后，各地市可按照产业

共建有关政策要求，结合实际情况不定期自行组织开展产业共建

财政扶持资金项目入库工作并及时报备项目入库情况，我厅不再

统一要求项目入库评审时间。 

    三、下步落实政策的计划 

    省委、省政府《关于构建“一核一带一区”区域发展新格局促

进全省区域协调发展的意见》（粤发〔2018〕32 号）提出的“非

珠三角地区企业转移落户省级产业转移工业园区比照享受产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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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建财政扶持政策”事项，待我厅与省财政厅沟通明确具体要求

后再通知各地市执行。 

 

    附件：2019 年产业共建资金入库审核有关情况的处理建议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3 月 26 日 

  （联系人：谭艾婷，联系电话：020-83135824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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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2019 年产业共建资金入库审核 

有关情况的处理建议 

 

    根据 2017、2018 年度评审工作情况，现就 2019 年产业共建

资金入库审核提出如下处理建议： 

    一、关于珠三角转移企业的认定 

（一）来自珠三角地区的企业项目如属股份投资项目，应由

来自珠三角地区的企业法人股东控股；自然人股东控股情况不予

支持。 

（二）不属于股份投资的项目应由来自珠三角地区的企业法

人持有；由自然人持有的企业项目不予支持。 

（三）整体转移企业由于原珠三角企业法人主体已经不存

在，如在省产业园单独成立法人企业，可按政策条件扶持；如整

体转移企业与其他法人主体合作，在省产业园成立新的法人企

业，且由珠三角转移企业法人控股新的法人企业，可按政策条件

扶持。 

（四）对整体转移前后控股股东未发生变化、确实符合政策

条件的自然人或非珠三角地区企业法人控股企业可按规定给予

支持。 

二、关于企业入园时间的界定 

以企业首个项目入园的时间作为企业转移入园时间，并以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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判断该企业是否符合政策规定的转移时间要求。 

三、关于普惠性奖补资金审核 

原则上审核计算结果大于企业申报补助金额的，按照申报金

额奖补；小于企业申报补助金额的，按照审核计算结果奖补。 

四、关于叠加性奖补第一条中“控股的企业”界定 

“控股的企业”可包括以下情形： 

（一）大型骨干企业、世界 500 强企业、中国 500 强企业、

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、中国制造业企业 500 强企业直接控股的企

业。 

（二）大型骨干企业、世界 500 强企业、中国 500 强企业、

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、中国制造业企业 500 强实际持有 100%股

权的企业（不受投资层级、股权结构等限制）。 

五、关于叠加性奖补企业项目固定资产投资额的核定 

叠加性奖补企业项目固定资产投资额只计算企业项目获得

法定施工许可证日期以后的固定资产投资，但其中企业购地款不

受上述限制（且可发生在 2013 年以前）。 

六、关于转移入园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纳入省高新技术企

业培育库企业的认定 

叠加性奖补条件中关于“转移进入粤东西北地区的国家高新

技术企业”和“纳入省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库的企业”，要求入园

企业于申报截止日前已取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或者纳入省

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库，申报时在有效期内；珠三角企业是否取得

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或者纳入省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库不作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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奖补的必要条件。 

七、关于企业项目重复申请财政资金 

同一个园区内同一家法人企业控股的多个符合政策条件企

业项目按照单个企业安排资金扶持，不允许拆分申报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 

 

 

  抄送：省发展改革委、科技厅、财政厅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生态环

境厅、商务厅、市场监督管理局、统计局，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

税务局，汕头、韶关、河源、梅州、惠州、汕尾、江门、阳江、

湛江、茂名、肇庆、清远、潮州、揭阳、云浮市工业和信息化主

管部门。 


